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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特教科



原定放棄特教資格程序

新北市政府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
實施計畫(111.2.22)



產生的問題

對鑑輔會而言…
學校隨時可以發文，但鑑輔會難以於各梯次要移
除放棄資格者時掌握名單

對學校而言…
發文後還是需經過提報鑑定的程序才能從通報網
移除，學校容易忘記提報，且不符行政減量原則。

對資料保密而言…
發文附件含個案紀錄+特推會記錄有違資料保密原
則。



調整作法

修正放棄資格辦理程序第（三）點
學校檢附資料，依本市各梯次鑑定安置期程提報，
經鑑輔會審查同意放棄特殊教育資格者，由學校
自教育部通報網辦理轉銜異動，以移除學生資料。

自112年02梯次起，欲放棄特殊教育資格者不須發
文到局備查，請直接於02梯次提報期間內提報
（不須派案評估）。

於各梯次送件時間將個案(1)放棄資格聲明書(2)
個案會議紀錄(3)特推會記錄
送至各分區承辦學校審查。



資格逾期處理程序

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或疑似身心障礙學生資
格適用期限逾期處理作業規定（111.10.31)





已逾期且家長確認不重新申請鑑定者，
如何自通報網移除？

學校仍須於最近梯次於系統提報鑑定安置，
並將該生(已)逾期通知單寄至秀山特教資
源中心

由鑑輔會議決為「待觀察」後，學校可至
疑似生區將該生刪除。

近期會處理的：高一下資格到期/1120731到期，
且不表明放棄者，請於112年03梯次時辦理逾期處
理。


